注：第四第五页申请表应正反面打印

私有房产登记所需证件

一、商品房收件
1．购房合同、房屋所有权登记证明

2．发票、代收代交收据、维修基金收据、契税税票

3．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

4．如果离异，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二、拆迁安置房收件

1．原房产证（土地证、准建证或建房证明）

2．拆迁协议书、购房合同、房屋所有权登记证明

3．发票、代收代交收据、维修基金收据、契税税票
4．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

5．如果离异，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三、经济适用房收件

1．购经济适用房协议书

2．结算单、发票、维修基金收据、契税税票

3．房屋所有权登记证明

4．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

5．如果离异，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单位房提交材料

1．原房屋所有权证（翻扩建）

2．国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3．营业执照或法人代码证、章程

4．选址意见书

5．计划委员会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8．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9．竣工验收备案表

房产登记声明保证书

现就本人（单位）在申请                       房屋的         登记时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包括婚姻关系及家庭成员关系证明、共有人情况）、填写内容及本人（单位）的签名盖章等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并特作声明保证，如有不实，本人（单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

          年    月    日
张 家 港 市 房 产 登 记 申 请 表
（初始、变更、更正、注销、补给登记）   登记号：
	申

请

人
	姓名（名称）
	联 系 电 话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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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表 合 计
	幢，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 屋 四 至
	东                南                西                北                

	土地证号
	
	使用面积
	M2
	权属性质
	
	终止日期
	

	产别□□   11直管产  12自管产   13军产   21集体产   31私有产   32部分产权   41联营企业产   51股份制企业产   61港澳同胞产   71涉外产   81其他产
	行业□□（军产、私产、居住用房不填）
01农业   11采掘业   12制造业   13电气水   21建筑业   31地质勘查业   32水利管理业   41交通运输业   42仓储   43邮电通讯业   51批发业   52零售贸易   53餐饮业   61金融业   62保险业   71房地产业   81社会服务业   91其他行业

	登记类型□□   11新建   12存量   31房屋变化   32用途变化   33更名   51拆除灭失   52注销   61更正   62补给
	

	设计用途□□         11一般住宅               12成套住宅                13非居住用房

	申请人（代理人）                  （签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人为持《房屋所有证》的权利人或权利申请人；共有申请人为持《房屋共有权证》的权利人或权利申请人。
张家港市房产登记委托书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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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电 话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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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登记的房屋坐落
	

	委托原因
	

	代理时效
	
	有无转委托权
	

	委托人现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为合法代理人，代表委托人处理上述房产如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项。在委托权限与代理时效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认可，并承担一切责任。

（1）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事宜；

（2）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事宜；

（3）办理上述房屋他项权利登记事宜；

（4）办理上述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事宜；

（5）办理上述房屋权属更正登记事宜；

（6）办理上述房屋权属注销登记事宜；

（7）办理上述房屋权属异议提交事宜；

（8）签署声明保证文件（包括签名事宜）；

（9）领取房屋权属证书；

（10）查阅房产发证档案；

（11）其他。

委托人：                                       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证      明
此房产登记委托书确系______________亲自出具。

特此证明

见证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注：代理时效一般不得超过六十天。
声            明
本人婚姻状况：                                      

本人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对由此引起的法律问题负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